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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出售  

該等目標公司全部股權之  

須予披露交易的  

補充公佈  
 

 

茲提述建溢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於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一日有

關出售目標公司的全部股權而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的公佈

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非文義另有所指，否則該公佈已界定的詞彙於本公

佈中具有相同涵義。   

 

本公佈旨在提供有關買賣協議中買方之最終實益擁有人身份的進一

步資料。   

 

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買方為一所根據中國

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，其全部股權由王成先生（獨立於本公司及本公

司關連人士的第三方）實益擁有。  

 

 
 
 
 承董事會命  

建溢集團有限公司  

鄭楚傑  

主席兼行政總裁  

 
 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四月二十四日  

 
於本公佈發表日期，董事會由九位董事組成，包括五位執行董事，分別為
鄭楚傑先生、馮華昌先生、廖達鸞先生、鄭子濤先生及鄭子衡先生；及四
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分別為黃𦏸維先生、孫季如博士、鄭國乾先生及張宏
業先生。  


